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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 

擅用他人名義行為

第一部分：支持聲稱

18 .1  若候選人把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圖

像納入其選舉廣告中，而發布的方式意味着或相當可能導致

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相信該候選人（或與其有關聯者）獲得

該人士或組織的支持，除非該候選人符合和遵守以下條件及

規定，否則即屬違法：  

( a ) 在發布該項選舉廣告前，候選人已取得有關人士或

組織的書 面同意，允許其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圖像

被納入該廣告中；或

(b ) 該候選人沒有自行／授權任何人要求或指示把有

關人士或組織的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圖像納入該廣

告中（例如有關選舉廣告內容是由有關支持者主動

提供）。

如有關選舉廣告符合本段 ( a )或 (b)段的條件，而有關人士或組

織提供了該廣告的任何內容，則除非已獲有關人士或組織的

書 面同意，否則該候選人不得修改，亦不得授權任何人修改

該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圖像或由其提供的內容。  

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7 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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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2  即使該選舉廣告載有陳述 以示並非意味着該人或

該組織支持任何候選人，仍屬違法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

為）條例》第 27(4 )條 ]  

注 意：  

口 頭 同 意、 或 在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後 才 取 得 的 書 面 同

意，均不符合 法例 要求。同時，每項支持同意，不

論由多少人簽署，都須載於同一份單一文件上，而

不能由多份文件組成或從一連串的通訊或信息中

推斷。  

18 .3  選管會已擬備樣本表格，以便利候選人以書面形式

取得某 人 或 某 組 織的支 持 同 意。候選人呈交選舉提名表格

時，會獲發該樣本表格。候選人亦可於選舉事務處及有關選

舉主任的辦事處索取該表格，或從選舉事務處網站下載。  

18 .4  若支持者只同意以個人名義支持某候選人，而支持

者有意提及其職銜或其組織名稱，則須避免令人以為有關組

織亦支持該候選人。若選舉廣告顯示有關組織的支持，則必

須經組織管理層批准或全體大會通過。  

18 .5  此外，在將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 63（可包括其姓名、

名稱、標識、圖像及／或內容）納入選舉廣告時，候選人須

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，以確保有關的個人資料準確無

 

63 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第 2(1)條，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

料：  

(a) 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；  

(b) 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的；及  

(c) 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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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，否則有可能違反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附表 1 的保

障資料第 2(1)原則 64。  

18 .6  就候選人在網上平台發布的選舉廣告，有些人士或

組織可能會為了表達對某候選人的支持，而自發地對候選人

所發布的選舉廣告 “讚好 ”、作出回應、或將其姓名、名稱、

標識或圖像納入選舉廣告中。如候選人沒有要求或指示，或

授權任何人要求或指示有關人士或組織作出支持，則該候選

人無須事先取得有關人士的書面同意，惟候選人不可在未獲

有關人士或組織的同意前修改有關選舉廣告。然而，若該候

選人邀請某人就其網上的選舉廣告作回應，或參與網上直播

的競選活動，以示其對該候選人的支持，該候選人必須事先

取得其書面同意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7(1 )

及 (1A)條 ]  

18 .7  任何人作出虛假的支持聲稱，即屬違法，而為促使

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，向候選人提供其明知或

理應知道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資料，

亦屬違法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7(6)條 ]  

支 持同意 書  

18 .8  為免生疑問，支持同意書應清楚指出支持者是以哪

類名義表示支持︰  

( a )  以個人名義 給予支持  — 候選人的選舉廣告或競

選活動不應提及該支持者的職銜；  

( b )  可提及其職銜（並無提及有關的組織名稱）  — 支

持同意書應列明支持者是否同意公布 其職銜及對

 

64 保障資料第 2(1)原則：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，以確保在顧及有關的個人

資料被使用於或會被使用於的目的（包括任何直接有關的目的）下，該個人資

料是準確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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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職銜的描述。如在選舉廣告內公布有關職銜，支

持者和候選人應確保使用資料時不會令人誤會有

關組織支持該候選人。  

舉例來說，當選舉廣告中有 “學校校長 ”（例如 “陳大

文校長 ”）或 “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”（例如 “業主立案

法團主席陳大文 ”）的職銜時，而選舉廣告張貼在該

等人士服務的學校或樓宇中，較為理想的做法是候

選人事先得到有關組織的書面批准；  

( c )  可提及其 職銜及有關組織名稱  — 候選人應確保

支持者已根據所屬組織的內部守則及程序獲得 其

組織的事先書面批准，才可一併使用支持者的職銜

及組織名稱。如有疑問，候選人或其支持者應諮詢

相關組織其內部守則及程序。候選人應避免令人誤

會整個組織支持該候選人；及  

( d )  以組織名義給予支持  — 支持同意書應列明已得

到該組織的管理階層批准或 在全體大會所通過的

決議批准。支持同意書須由組織的獲授權人士（如

該組織的董事、主席或行政總裁等）簽署。 [《選舉

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7(5 )條 ]  

18 .9  任何人士或組織可支持多於一名候選人（甚至是在

同一界別分組競逐的候選人），惟其支持同意書內必須述明

上述情況。  

撤 銷支持 同意書  

18 .10  個人或組織可撤銷對某候選人已作出的支持同意。

為避免爭拗，個人或組織如撤銷對某候選人的支持同意，應

把撤銷同意通知書送交該候選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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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11  各候選人必須按第八章第 8 .39 段所示，將有關選舉

廣告的書面同意上載至其候選人平台或中央平台，或向有關

選舉主任繳存書面同意的文本。候選人亦必須把撤銷支持同

意的通知書上載至相關平台，或按第八章第 8.39 段所示，通

知有關選舉主任該支持同意已被撤銷。選舉主任收到的書面

同意及撤銷通知書會存放於指定地點供公眾查閱。 [《選舉委

員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108(2)及 (3 )條 ]  

18 .12  當一項支持候選人的同意被撤銷後，有關候選人應

立即停止發布任何載有已撤銷同意的人 士或組織的選舉廣

告。此外，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附表 1 的保障資

料第 2(2 )原則的規定，候選人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，

以確保有關人士的個人資料不會被 保存超過所需的保存時

間 65。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第 26 條亦要求候選人採取

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刪除已不再為使用目的而需要的個人

資料，除非相關刪除受任何法律禁止或不刪除該資料是符合

公眾利益的。  

注 意：  

載有該等支持聲稱的選舉廣告的製作費用須視作

候選人的選舉開支，並須在選舉申報書中申報。  

18 .13  假如候選人甲的姓名或照片出現在候選人乙的選

舉廣告內以示對候選人乙的支持，選舉廣告的開支是否須要

由候選人甲負擔須視乎有關宣傳品有否 以明確或暗示方式

宣傳候選人甲。當中可能涉及兩種情況：  

 

 

65 即 將其 保存以 貫徹該 資料被 使用於 或 會 被 使用於 的目的（ 包括 任何直 接

有 關 的目 的）所 需的時 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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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況一  

如候選人甲的姓名和照片出現在候選人乙的選舉

廣告內，只是為顯示對候選人乙的支持而非為促使

候選人甲當選，該選舉廣告不應被視作聯合選舉廣

告。所招致的選舉開支應只計算入候選人乙的選舉

開支內。在這情況下，候選人乙必須事先取得候選

人甲的書面同意支持，方可在其選舉廣告內使用候

選人甲的姓名或照片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

條例》第 27 條 ]  

情 況二  

如候選人乙發布的選舉廣告除了為自己作宣傳外，

亦同時為候選人甲的參選作宣傳，則相關選舉廣告

會被視作聯合選舉廣告。候選人甲及候選人乙在發

布聯合選舉廣告前，應事先取得對方的書面同意支

持，而候選人乙亦必須事先獲得候選人甲以書面授

權為選舉開支代理人。聯合選舉廣告的費用一般由

候選人甲及候選人乙按每人所佔的廣告尺寸比例

分攤，並分別計算入各自的選舉開支內。[《選舉（舞

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7條 ]  

18 .14  候選人如在選舉廣告內利用照片顯示其過往 曾參

與的活動，而照片內有其他人士（可能包括同一選舉的其他

候選人）時，則發布該選舉廣告可能意味着或相當可能導致

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相信該候選人獲得照片中有關人士的

支持，因此候選人必須在發布該選舉廣告前取得有關人士的

書面同意；否則，候選人應採取有效措施，避免讓投票人／

獲授權代表相信照片內的人士支持某候選人。舉例來說，如

選舉廣告刊載候選人與他人參與活動的照片，候選人可於照

片下方加上標題，說明有關活動的具體性質和相關資料，以

確保一個合理和中立的人，不會誤以為候選人已獲得照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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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士的支持。然而，如果有關照片仍然可能導致投票人／

獲授權代表相信候選人得到照片中的人士的支持，即使該選

舉廣告載有陳述以示並非意味着得到照片中的人士的支持，

候選人仍須事先取得該等人士給予支持的書面同意，否則即

屬違法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7(4 )條 ]  

18 .15  法例並沒有訂明簽署支持同意書人士的最低年齡，

但如支持者未滿 18歲，為審慎起見，候選人可安排該支持者

的家長或監護人在支持同意書上加簽。  

18 .16  除非候選人事前已獲得某人士、團體、政府機構或

政府部門給予支持的書面同意，否則不應在其選舉廣告內夾

附由任何人士、團體、政府機構或政府部門發布的物品，以

免令投票人／獲授權代表相信候選人獲得相關人士或組織

的支持。  

18 .17  由於影像有機會被視作個人資料，候選人在使用某

人的影像時，應注意是否與原本收集該影像的目的一致或直

接有關。此外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已印備《給候選人、

政府部門、民意調查組織及公眾人士的選舉活動指引》（見

附 錄八），旨在提供一般參考資料，說明候選人在進行競選

活動時，收集、持有、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方面須要注意的

事項。  

 

第二部分：法庭的權力及刑罰  

18 .18  候選人如因粗心大意、意外地計算錯誤或任何合理

因由（非因不真誠所致）而違反有關非法行為的規定，可向

原訟法庭申請頒布命令，豁免其刑事責任（見第十七章第六

部分及第八章第 8.54段）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

第 31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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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19 法庭可發出禁制令，禁止發布任何屬虛假達關鍵程

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陳述或支持聲稱。同一界別分組

的候選人、選舉代理人、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／獲授權代

表，以及虛假資料所涉人士或團體，均可申請是項禁制令。

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8條 ]  

18 .20  任何人如作出虛假的支持聲稱，即屬非法行為，可

判處罰款 200 ,000元及監禁 3年。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

條例》第 22(1 )及 27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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